
长荡湖旅游大道区域绿化管护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：长荡湖旅游大道区域绿化管护服务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常州成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

签订地点：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

签订时间：2024 年 8 月 14 日



甲方： 江苏省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

乙方： 常州成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

甲方委托乙方就 长荡湖旅游大道区域绿化管护服务 项目事宜提供服务，并支付咨询报酬。甲

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

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

一、工作内容、要求：

1、服务内容：按甲方要求对长荡湖旅游大道部分区域绿化（包含不限于草坪、灌木、花卉、乔

木）、沥青路面、道路铺装等提供绿化养护、场地保洁、保洁垃圾清运、节假日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。

该管护区域约 16.76 万平方米，其中样板段西侧公园绿地面积约 2.84 万平方米、湖头村三角地面积

约 2.2 万平方米、渔政老码头面积约 0.62 万平方米、样板段东侧面积约 2.6 万平方米、长荡湖旅游

大道新建绿化段两侧面积约 8.5 万平方米（具体位置见附图 1）。

2、服务要求：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采购文件(含技术说明)的要求。按照

甲方要求完成相关服务。

二、合同履行期：

长荡湖旅游大道两侧新建绿化段管护服务期为 13 个月（ 2025 年 6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

30 日）（具体服务起始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）；其余区域管护服务期为 22 个月（ 2024 年 9 月

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）。（具体服务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）

三、报酬及其支付方式：

1、合同总价： 964000.0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玖拾陆万肆仟元整） ，含同等税额的增值税发

票。

本项目报价为全费用固定单价，单价应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相应服务的提

供、人员（包括工资和补贴）、社会保险费、高温费、办公场所及设施、水电费、肥料、农药、水源

自行解决、保险、劳保、管理、各种税费、利润、税金、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、

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，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，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

费用。如国家出台最低基本工资和最低社会保险缴纳基数标准等规定，乙方应保障服务人员的基本

法定待遇，但甲方并不为此支付增加的有关费用。最后按实结算。

2、支付方式：服务期内，甲方于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0 日后三十日内依据考核结果支付管

护服务费。(按考核内容相关规定发生扣款的，在支付费用时扣除)。(各支付节点支付合同款时需同

时提供等额的增值税发票),考核标准及扣分细则附后。

四、履约保证金

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合同价的 5%（乙方自主选择以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函、转账等非现金形

式缴纳或递交），甲方将在终验完毕后返还乙方履约保证金。

五、双方负责人：

甲、乙双方各指定一名负责人，作为双方在委托运行管理过程中的执行代表，负责各类事务的

协调对接，代表甲乙双方行使对应的权利和义务，具体人员如下：

甲方代表： 陈涛 ；联系方式： 15996312017 。

乙方代表： 田真 ；联系方式： 13348186008 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

1.违约的处理：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不能全面履行合同条款，均属违约。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

失，概由违约方承担赔偿。

2.违约金的标准：合同履行中的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而单方提出终止合同，均属单方毁约，毁

约方赔偿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。

3.甲方违约责任：

在合同签订后，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已开始工作的，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

量结算。

4.乙方违约责任：

4.1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提供服务，甲方有权终止合作，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

损失由乙方赔偿。

4.3 合同生效后，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乙方应退回甲方已付的合同款项，对甲方的造成经

济损失的应赔偿。

① 因乙方的违约行为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甲方解除合同的；

② 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；

③ 乙方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合同项目的。

5.乙方因自身的原因，不能履行招标文件条款，未能兑现其投标时承诺条件或提供的服务质量

很差影响工程工期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重新确定承包方。

6.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将不定期抽查，若发现人员数量未满足投标文件要求的，则无条件退场并

补偿给甲方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。

七、考核措施及奖惩办法

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技术标准，结合长荡湖旅游大道区域绿化管护服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1、考核措施

考核分日常抽查、月度考核、专项考核三种类型。

① 日常抽查：甲方对范围内管护工作进行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通知整改乙方。两日内乙方不及

时整改的，予以扣分并计入月度考核。

② 月度考核：每月上旬组织对上个月管护情况进行考核，完成现场考核后，两日内将考核结果

(含扣分情况)和整改要求书面送达乙方，乙方收到书面通知后须在三日内落实整改，未落实整改的，

加倍扣分计入下次考核。

③专项考核:①重点月(6、7月夏季高温汛期)做好防洪排涝，浇水抗早;如遇台风天气做好应急

预案。②重点月(1、12 月冬季寒潮雨雪)落实防寒防冻措施，组建应急队伍，积极做好暴雪等灾害

性天气应对工作。在甲方对重点月份实施专项考核中，如遇乙方不配合整改，按照月度考核提出的

标准加倍扣分。

乙方每月考核得分，满分 100 分，得 90 分及以上的获当月全额管护费；得分从 89 分开始至 80

分(含 89、80 分),每减少 1 分核减当月管护费 1%；得分从 79 分开始至 60 分(含 79 分，60 分),每

减少 1 分核减当月管护费 2%；低于 60 分的当月管护全核减。费用计算以百分数相加相减，不做复

利计算。个人综合得分保留一位小数，最终汇总分数四舍五入取整。

2、 奖惩办法：



1、有下列情形及上文有相应规定之一的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管护单位的养护合同，本年度剩余

的管护经费不予结算，并扣全部履约保证金，同时自合同终止之后十二个月的时间内不得参与本度

假区的管护投标工作，并按照常州市相关要求执行其他追溯手段。

① 一个管护年度中，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月度考核低于 80 分者。

② 管护合同进行转包或私自分包的。

③ 合同终止的条件一旦达到，在甲方未选择新管护单位前，乙方必须继续履行原合同直至接到

通知正式退场。

2、 乙方在合同期间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，乙方需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，经

甲方认可方可终止合同。

3、若在整个年度中，每月考核得分低于 80 分不多于 1 次，在相同条件下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，

可顺延一年。

八、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1.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

2.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，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

履行合同。

九、合同的转让

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十、不可抗力

甲、乙方中任何一方，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 日

内提供相应证明。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可由双方初步协商，并向主

管部门报告。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，免予承担责任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

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应通过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

诉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及其他

1.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

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，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，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

无任何关系。

2.本合同一式 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，代理机构 贰 份。

3.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。

甲方(盖公章): 乙方(盖公章):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:

电话: 电话: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金坛后阳支行

账号： 账号： 01214012010000000333

招标代理机构(盖公章):

日期：2024 年 8 月 14 日



附图 1：



附表：考核和考核细则

扣分明细

基础管理(20 分) 标准段绿地管护（60 分） 保洁（20 分）

管护人员

管理
资料档案及整改回复

社会反

响

突击任

务完成

情况

景观面

貌
乔灌木 宿根花卉 地被、草坪 杂草控制 病虫害防治

绿地保

洁

铺装保

洁

场地

保洁
垃圾偷倒

5分 6分 6分 3分 5分 10 分 10分 10 分 10 分 5 分 10分 5分 13分 2 分

未按要求

着装、安

全、保险

不到位发

现一项一

次扣1分，

未按合同

管护模式

进行管理

扣 1分；

未按要求

建立巡视

制度扣 1

分，未及

时发现、

制止、上

报违章现

象扣1分/

处。

月度考核报告未及时

报送，每次每项扣 3

分。

整改通知下发后未按

时按要求整改到位每

次扣 3分。

未及时

处理突

发事件

每次扣

1分，

查实的

社会投

诉每次

扣 1

分，媒

体曝光

扣 3

分，被

领导批

评的每

次扣 2

分，被

市、区

考核办

扣分的

每次扣

3分。

未按时

保质完

成度假

区安排

的突击

（临

时）任

务，每

次扣 3

分。

群落结

构不合

理，层

次不分

明扣 1

分，植

株疏密

分布不

均扣 1

分，景

观凌乱

扣 1-2

分。

树冠不完

整扣0.1分

/株，植物

长势不良

扣 0.1 分/

株，树干上

萌蘖芽扣

0.1 分/株。

有死树未

清除或在

适合季节

未及时补

种的扣 0.1

分/株，有

明显病枯

枝、断枝和

徒长枝扣

0.1 分/株，

修剪不合

理扣0.1分

/株。

花卉长势

不良扣

0.1 分

/m2，开花

率<30%扣

0.2 分，开

花率〈20%

扣 0.4 分，

开花率

〈10%扣

0.6 分，残

花败叶扣

0.1 分

/m2，非常

绿宿根花

卉 12月份

未收割

的，每 2

㎡为已

出，扣 2

分/处。

地被有枯枝、败

叶、残花扣 0.5

分/m2。残缺扣

0.5 分/m2； 草

坪高度超过

10cm 扣 0.5 分

/10m2，覆盖率

小于 98%每 1%

扣 0.5 分，生长

较差扣 1-2 分；

积水扣

0.5/m2，高低不

平扣

0.5/10m2。

有碍景观杂

草，杂草

率>10%的,

杂草率每上

升 5%扣 0.5

分；有碍景观

藤类植物扣

0.5 分/处。

有病虫害危害

的，乔灌木扣

0.2 分/株，绿

篱、色块、草

坪扣 0.2 分

/m2。

发现垃

圾和水

面漂浮

物，扣

0.5 分/

处。步

道和平

台有泥

土等覆

盖物扣

0.5 分/

分。

发现油

污、泥土

等面积

超过

0.03 ㎡，

扣 1 分/

处

发现

垃圾

较

多，

扣 1

分/

处

未发现范

围内偷倒

垃圾，或者

发现未及

时上报的，

扣 2 分/次

综合得分：

服务方签字： 业主方签字：

注：甲方对中标单位进行月度考核，满分 100 分，得 90 分及以上的获当月全额绿化管护费；得分 80-89 分（含 80、89 分），每减少 1 分核减当月绿化管

护费 1%；得分 60-79 分（含 60、79 分），每减少 1 分核减当月绿化管护费 2%；得分低于 60 分的当月绿化管护费全核减。费用计算以百分数相加相减，不

做复利计算。个人综合得分保留一位小数，最终汇总分数四舍五入取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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